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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恒泰实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7 年 8 月 24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2、本次监事会于 2017 年 8 月 24 日在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中关村软件

园 8号院 23 号楼孵化加速器 305 会议室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本次会议以电话会议方式

召开，并采取通讯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4、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学宁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

议。 

5、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董事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后的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后的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经审慎研究，决定对本次交易方案中

的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进行适当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中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调整 



 

调整前为： 

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同时，恒泰实达拟向包括钱苏晋在内

的不超过5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不超过59,523.44万元的配套资金，用

于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标的公司在建项目及支付中介机构费用。 

调整后为： 

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同时，恒泰实达拟向包括钱苏晋在内

的不超过5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不超过48,333.44万元的配套资金，用

于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标的公司在建项目及支付中介机构费用。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中“募集配套资金总额及发行数量”的调整 

调整前为： 

公司拟向包括钱苏晋在内的不超过5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59,523.44万元，在该范围内，最终发行数量将由公

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按照上述确定的定价

原则计算出的发行价格协商确定，且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20%。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公司将对发行数量作出相应调整。 

调整后为： 

公司拟向包括钱苏晋在内的不超过5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48,333.44万元，在该范围内，最终发行数量将由公

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按照上述确定的定价

原则计算出的发行价格协商确定，且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20%。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公司将对发行数量作出相应调整。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3、“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中“募集配套资金用途”的调整 

调整前为：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标的公司在建项目及中

介机构费用，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拟使用金额（万元） 

1 服务网点升级改造项目 19,956.65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3,106.80 

3 企业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 1,939.00 

4 支付现金对价 20,520.99 

5 支付中介机构费用 4,000.00 

合计 59,523.44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

终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或配套资金是否足额募集，均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失败或募集配套资金金

额不足，则公司将自筹资金解决。 

调整后为：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标的公司在建项目及中

介机构费用，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拟使用金额（万元） 

1 服务网点升级改造项目 8,766.65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3,106.80 

3 企业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 1,939.00 

4 支付现金对价 20,520.99 

5 支付中介机构费用 4,000.00 

合计 48,333.44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

终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或配套资金是否足额募集，均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失败或募集配套资金金

额不足，则公司将自筹资金解决。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本次调整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不构成对本次交易方案

重大调整的议案》 

本次调整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仅涉及配套募集资金的调减。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15年9月18日公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的有

关规定，“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本次调整募



 

集配套资金方案不构成对本次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 

本次调整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在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交易有

关的全部事宜范围内，无需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恒泰实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 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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